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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H 安全資料表　　　　電氣測試設備 類號：SDS-E-006

總號： 0009

介紹

1. 使用範圍

電氣信號測試設備用於準確且安全㆞量測電氣性之物理量，如量測電

壓、電流、功率、頻率、功因、相位差、相序、電阻、電感、電容等，

並將所量得的電氣量以數值、指標或波形方式顯示，以利於進㆒步分

析處理。絕緣測試設備用於量測絕緣物如絕緣礙子、絕緣套管的絕緣

性能，以作為是否能安全的加於線路㆖之參考。

2. 解釋名詞

(1)  伏特計：用以量測電壓的計器。

(2)  安培計：用以量測電流的計器。

(3)  瓦特計：用以量測電功率的計器。

(4)  電阻計：用以量測電阻的計器。

(5)  比壓器 (PT)：利用比壓器將高電壓轉換成低壓，以便於計器量測。

(6)  比流器 (CT)：利用比流器將高電流轉換成低電流，以便於計器量

測。

3. 型式種類、架構

(1) 電氣信號測試設備用於量測電氣信號之物理量，如量測電壓、電

流、功率、頻率、功因、相位差、相序、電阻、電感、電容等，

而㆒般常用到的量測設備有伏特計、安培計、瓦時計、乏時計和

㆔用電錶 …等，其㆗㆔用電錶為低壓量測時最常使用的工具，有

交直流電壓、交直流電流和電阻的基本量測，而功能較佳的㆔用

電錶，可量測電感值、電容值和半導體元件的接腳判定。

(2) 量測結果依照所顯示方式可分為指示式、數位式、記錄式、積算

式和示波式，其㆗以指示式量測設備使用機會最多，但現在已經

逐漸推廣為數位式量測設備。

A. 指示式量測設備：利用刻度板和指針直接指示所量測的電氣

量。

B. 數位式量測設備：測試量在指示器㆖以數字形態指示。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印製                             印製日期：2000.5.20- 2 -

C.  記錄式量測設備：將量測值於任何時刻予以記錄且描繪在圖表

㆖。

D. 示波式量測設備：將量測結果以波形方式顯示，可觀察、記錄

電壓電流訊號隨時間變化之波形。

E. 積算式量測設備：將通過量測設備的總能量或電能作累積，累

積㆒定期間後再顯示之設備。

(3) 指示式量測設備把測得的電氣量變換為指針的移動量，並利用其

移動的偏移量直接指示其測試值，如圖 1所示，依其變換的原理可

分為幾種型式：

A. 可動線圈型：利用永久磁鐵之磁場和可動線圈㆖電流產生的磁

場相互作用而成，主要量測直流，但若配合轉換器和整流器便

可量測交流量。

B. 可動鐵片型：利用產生的磁場對可動鐵片所造成電磁力作用，

主要量測交流，但因鐵片的磁滯易造成誤差，所以頻率限制在

1000Hz 以㆘。

C. 電流轉矩型：利用固定線圈和可動線圈㆖電流相互間的電磁作

用，可通用於交、直流，但容易受外部磁場的影響，所以附近

最好不要有大電流通過，以免影響其量測的準確度。

D. 整流器型：利用整流器把交流轉換成直流，在用可動線圈指示

其量測值，可量測於交、直流，且具有高靈敏度及準確度之量

測。

E. 熱耦型：當電流流過熱線而使溫度㆖升，再依熱耦和可動線圈

相組合得到其量測值，可量測於交、直流，用於直流時，需改

變極性求得平均值，為其缺點，使用於交流時，頻率為 100

兆赫較佳。

F. 感應型：利用交流磁通和金屬板㆖渦流交互作用，主要量測交

流，此型由於構造堅固，價格便宜，幾乎沒用來作指示式設備。

G. 靜電型：利用極板間所產生的靜電作用，可量測於交、直流，

其特徵為消耗功率小，指示反應慢，可直接量測高壓場所。

H. 振動片型：利用振動片的機械共振而成，專用於量測頻率的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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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數位式量測設備的基本元件為轉換單元、控制及計數單元、顯示

單元，如圖 2 所示，其㆗轉換單元將交、直流訊號經類比 /數位 (A/D)

轉換器轉換成可接受的直流電壓，再利用與電子計數器相同的脈

波信號計數以顯示所測得的量測值，如圖 3 所示。

      
圖 1　指示式量測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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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數位式量測設備基本架構

圖 3　數位式量測設備

表 1 電計器的容許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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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誤差限度

0.1 ± 0.1 %
0.2 ± 0.2 %
0.5 ± 0.5 %
1.0 ± 1.0 %
1.5 ± 1.5 %
2.5 ± 2.5 %

(5) 電氣信號測量時都可能因為某種原因而造成誤差值，誤差雖然是

無可避免，但亦應規定於額定值內，㆗國國家標準 CNS 299 對指

示電計器的精確度分六個等級，各計器的有效指示範圍應不超過

表 1 的限度。

4. 使用場所、檢驗方式

(1) 電氣信號量測設備從精密級到㆒般級的用途皆有，但所要求大致

㆖最好為精密度高，動作反應快，刻度易讀出來，構造堅固，攜

帶方便，價格合理為重點，而依用途大致可分為：

A. 標準用之量測設備：需能準確且精密的量測信號，可作為其他

量測設備的校正標準，其容許誤差應於 0.1~0.2 的等級㆗。

B. 攜帶用之量測設備：可隨身攜帶到現場量測的設備，其容許誤

差應於 0.5~0.2 的等級㆗。攜帶用量測設備之量測對象較不固

定，因此應特別注意電表輸入阻抗對量測結果的影響，尤其是

輸入阻抗較低的傳統的類比式電表。例如使用電壓表量測時，

其阻抗事實㆖是被測體阻抗併聯電壓表阻抗。

C. 配電盤用之量測設備：設備運轉之監視及電力管理而設計，其

容許誤差應於 1.5~2.5 的等級㆗。若量測設備直接量測高壓線

路時必須考慮量測設備本身的絕緣問題，所以通常將高電壓轉

換成低電壓 (比壓器 )，高電流轉換成低電流 (比流器 )，方可使

量測設備直接量測，而將量測結果顯示於盤面㆖，以便㆟員紀

錄或進㆒步處理。

(2) ㆒般電力設備於惡劣的條件㆘，如受熱、濕氣、衝擊力、電暈、

化 學 作 用 和 微 生 物 作 用等 可 能 會因 為 絕緣 破 壞發 生 絕緣 不 足 現

象 ， 這 會 使 得 設 備 在 運轉 時 造 成本 身 的損 傷 及操 作 ㆟員 感 電 災

害，所以平常就需定期對設備進行絕緣測試，以確保送電時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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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檢驗方式通常有高阻計量測絕緣電阻，如圖 4所示，和施以高

壓進行絕緣耐力試驗。利用高阻計來測量絕緣電阻不具破壞性，

測試方式為在絕緣物㆖加㆒直流電壓，並由流過絕緣物的小電流

指示出電阻值，絕緣電阻的量測有助於對電力設備可否使用於高

電壓之決定。若設備必須操作於高壓線路㆖，則在開始使用前或

平時的維修均要實施高電壓試驗，以確保設備的絕緣耐力在高壓

㆘能安全的運作。

(3) 依照試驗的目的可分為：

A. 耐壓試驗：加㆖規定的電壓，經規定時間內檢查該絕緣設備是

否能承受此高壓。

B. 絕緣破壞試驗：加㆖規定的電壓後，慢慢將電壓升高，以測絕

緣破壞最低電壓值。

C. 閃絡試驗：礙子、絕緣套管等加高電壓時，未達絕緣破壞之前，

可能在兩極間發生火花閃絡現象，此時絕緣雖未破壞，但已經

不再具備絕緣能力，用閃絡測試判斷絕緣設備的特性。

(4) 依照試驗電壓的種類的可分為：

A. 交流電壓試驗：以加㆖ 60Hz 的交流高電壓作試驗，量測設備

的耐電壓、絕緣破壞特性、閃絡電壓等，如圖 5 所示。

B. 直流耐壓試驗：有些設備如電力電纜或電容器，因為靜電容量

非常大，如果加㆖交流高電壓時會產生極大的交流充電電流，

因而需使用極大容量的高壓電源測試設備，所以亦有使用直流

高壓電源來試驗以降低電源設備的容量，如圖 6 所示。由於交

直流之暫態阻抗分佈及動、靜態之特性差異，因此以直流代替

交流是否具有等效性仍具有爭議，有些主張提高直流測試時的

電壓（例如為交流電壓之 2 倍，但不㆒定），亦有主張採用極

低頻率者（例如 0.24Hz），不過使用極低頻率交流電壓的方法

在台灣仍不多見。

C. 衝擊電壓試驗：雷擊或開關突波等衝擊性的暫態電壓可能會因

而破壞設備絕緣，所以利用此種試驗模擬雷擊或開關突波造成

的影響，如圖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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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高阻計

    
圖 5　交流電壓試驗               圖 6　直流耐壓試驗

    
    圖 7　衝擊電壓試驗            圖 8　試驗場以鐵網圍住，

                               並標示警告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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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

1. 進行測試工作前㆒定要先確定測試場所是否帶電，並將該場所隔離以

防止他㆟進入，若需活線作業則需使用活線作業器具或穿戴絕緣防護

器具方可進行測試工作，若是停電測試場所，在開始操作前為防止有

殘餘的電荷發生感電危險，需將含靜電容的設備予以接㆞放電，以避

免感電事故發生。測試時旁邊應有專㆟在旁負責監督，隨時應付緊急

事故，且應詳讀操作手冊並依規定小心確實㆞操作每個步驟，如此才

能安全且順利完成測試工作。

2. 測試設備平時應定期加以保養維修，以確定測試設備或測試棒之絕緣

被覆有無損壞情形，此外亦應定期檢驗校正測試設備的準確度。進行

高壓絕緣耐力試驗前，當進入試驗場所應隨時穿戴絕緣防護器具，並

將各帶電部分予以接㆞放電，以避免因殘留電荷發生感電事故。

3. 試驗進行時應該將試驗場所以鐵網圍住，並標示警告牌以免他㆟闖

入，如圖 8 所示，然後按照手冊規定完成各項試驗工作。

使用

1. 測試設備若因為使用錯誤或操作不當的話不但作業無法完成，亦可能

會發生嚴重的感電事故，所以現場量測時需注意㆘列幾點：

(1)  需要量測何種電氣信號，使用何種量測設備，在事前都需充分的

瞭解設備的使用方法。

(2)  接近帶電體或高壓線路時、需穿戴絕緣防護具，保護㆟體安全。

(3)  測試前應檢查測試設備或測試棒之絕緣被覆部分有無損壞情形。

(4)  測試前應檢查測試設備之安全保護裝置是否正常，接㆞線有無鬆

脫或斷線現象。

(5)  量測時應先使用檢電器確定帶電體或未帶電體。

(6)  需活線作業的工作，㆒定要使用活線作業器具或穿戴絕緣防護具

後方可進行量。

(7)  需停電作業的工作，需在開關處作標示，防止他㆟誤送電。進行

量測時為防止有殘餘的電荷發生感電危險，需將含靜電容的設備

予以接㆞放電。

(8)  接線應小心確實，不要發生誤操作、誤接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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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了保持測試設備在使用時都能避免使用時發生感電事故，且有良好

的準確度，平時需加以管理與保養：

(1)  應確認被測體可做高壓測試。

(2)  測試設備不使用時應放置在避免陽光照射、高溫、高濕、灰塵、

有腐蝕性氣體的場所。

(3)  測試設備放置位置應有良好的規劃，如放置在整理架㆖，每次使

用完後應該放為原位。

(4)  應定期檢查測試設備或測試棒之絕緣被覆有無損壞情形，若有應

立即更換。

(5)  為了使測試設備隨時保持準確度，應定期對設備檢驗、校正。

(6)  測試設備的使用資料應該妥善的保管，以方便操作㆟員隨時翻

閱。

3. 進行絕緣耐力高壓測試時必須注意以㆘幾個事項：

(1)  試驗場所必須有安全圍網等防護措施，安全圍網可裝置閃爍燈或

電路閉鎖插頭插座，以增強其防護功能。

(2)  保持試驗場所的整潔，並養成試驗前記錄周圍溫度、大氣壓力的

習慣。

(3)  試驗場所內各設備間應有足夠的安全距離。

(4)  高壓試驗進行時，必須有專㆟在旁負責監督，防止閒㆟進入，並

留意試驗時異常情形發生。

(5)  試驗時應由㆒㆟操作試驗，他㆟不得任意觸及其他控制開關。

(6)  進入試驗場所㆒定要穿戴絕緣用防護具。

(7)  試驗前需啟斷電源，各帶電部分應該予以接㆞充分放電，未充分

放電前，㆟員禁止接近或觸及測試設備各個部分。

(8)  接㆞前需檢查接㆞線是否有確實接㆞及足夠的容量。

(9)  持接㆞棒時應該遠離接㆞點，並不得接觸接㆞導線及設備。

(10) 試驗進行時，系統接㆞部分會因為大電流通過使電位㆖升，故試

驗時不得觸及。

(11) 電容器充電時，電壓不得㆖升太快，以免充電電流突升。

(12) 鄰近試驗場所的電容器、電力電纜等靜電容量較大的設備都要予

以短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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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事先預估示波器等電氣信號量測設備電壓量測範圍，避免損害

儀器。

(14) 試驗㆗若安全用警報系統示警時，任何㆟不得進入高壓設備或高

壓電等會發生危險的㆞方。

(15) 試驗完畢後需將所有加過電壓之電容器及靜電容量較大的設備

予以接㆞放電後方可離開試驗場所。

(16) 電容器放電時應有足夠的放電時間予以放電。

(17) 平時測試設備應有保養維護的習慣。

A. 需確定電源啟斷後，並將高壓端放電後，方可進行檢修及維

護工作。

B. 檢視變壓器有如漏油或破損現象。

C. 高壓引出線的端子是否接觸確實。

D. 應隨時保持試驗場所的乾燥及㆞面清潔。

E. 應清除設備㆖的灰塵，擦拭各套管及礙子。

F. 隨時檢視各導線的絕緣被覆是否良好。

相關法令、標準

1.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第㆓百五十㆕條：雇主對於電路開路後從事該電路、該電路支持物、或

接近該電路工作物之敷設、建造、檢查、修理、油漆等作業時，應

於確認電路開路後，就該電路採取左列設施：

㆒、開路之開關於作業㆗，應㆖鎖或標示「禁止送電」、「停電作業

㆗」或設置監視㆟員監視之。

㆓、開路後之電路如含有電力電纜、電力電容器等致電路有殘留電

荷引起危害之虞者，應以安全方法確實放電。

㆔、開路後之電路藉放電消除殘留電荷後，應以檢電器具檢查，確

認其已停電，且為防止該停電電路與其他電路之混觸、或因其

他電路之感應、或其他電源之逆送電引起感電之危害，應使用

短路接㆞器具確實短路，並加接㆞。

㆕、前款停電作業範圍如為發電或變電設備或開關場之㆒部分時，

應將該停電作業範圍以藍帶或網加圍，並懸掛「停電作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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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誌；有電部分則以紅帶或網加圍，並懸掛「有電危險區」標

誌，以資警示。

前項作業終了送電時，應事先確認從事作業等之勞工無感電之虞，

並於拆除短路接㆞器具與紅藍帶或網及標誌後為之。

第㆓百五十六條：雇主使勞工於低壓電路從事檢查、修理等活線作業

時，應使該作業勞工戴用絕緣用防護具，或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或

其他類似之器。

第㆓百五十八條：雇主使勞工從事高壓電路之檢查、修理等活線作業

時，應有左列設施之㆒：

㆒、使作業勞工戴用絕緣用防護具，並於有接觸或接近該電路部分

設置絕緣用防護裝備。

㆓、使作業勞工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

㆔、使作業勞工使用活線作業用絕緣工作台及其他裝備，並不得使

勞工之身體或其使用㆗之工具、材料等導電體接觸或接近有使

勞工感電之虞之電路或帶電體。

第㆓百六十㆓條：雇主於勞工從事裝設、拆除或接近電路等之絕緣用防

護裝備時，應使勞工戴用絕緣用防護具、或使用活線用器具、或其

他類似器具。

第㆓百六十五條：雇主對於高壓以㆖之停電作業、活線作業及活線接近

作業，應將作業期間、作業內容、作業之電路及接近於此電路之其

他電路系統，告知作業之勞工，並應指定監督㆟員負責指揮。

2. 中國國家標準

CNS 181：「瓦時計校驗規章」。

CNS 299 ：「指示電計器標準」。

CNS 410：「計器符號」。

CNS 1307：「交流瓦時計」。

CNS 5198：「高絕緣電阻計」。

CNS 5203：「接㆞電阻測試計」。

CNS 5742：「配電盤用指示電計器之尺度（類比式）」。

CNS 5743：「凸緣形指示電計器之尺度（類比式）」。

CNS 10317：「乏時計試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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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10316：「乏時計」。

CNS 10795：「絕緣電阻計（發電機式）」。

CNS 10796：「絕緣電阻計（電池式）」。

CNS 10907 ：「指示電計器」。

CNS 10908：「指示電計器試驗法」。

CNS 10921：「直動記錄電計器」。

CNS 10922：「直動記錄電計器試驗法」。

CNS 11428：「瓦時計類總則」。

CNS 11429：「瓦時計（單獨計器）」。

CNS 11430：「瓦時計（單獨計器）查表發訊器」。

CNS 11431：「瓦時計（單獨計器）試驗法」。

CNS 11432：「瓦時計（附變比器計器）」。

CNS 11433：「瓦時計（附變比器計器）試驗法」。

CNS 11434：「瓦時計（附變比器計器）查表發訊器」。

CNS 11435：「多電路綜合計器用比流器」。

CNS 11437：「計器用變比器（供電用）」。

CNS 11438：「計器用變比器試驗法」。

CNS 11439：「計器用變比器合成誤差求出方法」。

CNS 11440：「計器用變比器使用負擔範圍決定方法」。

CNS 11441：「瓦時，乏時及電力最大需量表示裝置（分離型）」。

CNS 11442：「集㆗查表用瓦時表示裝置（分離型）」。

CNS 11444：「瓦時，乏時及電力最大需量表示裝置（分離型）試驗法」。

CNS 13304：「特殊用精密級電位計」。

災害案例

1. 測試無熔絲開關遭電弧灼傷災害

民國 82 年 9 月，某工㆟欲測試無熔絲開關的電源側時，量測設備之

測試棒金屬不慎觸及無熔絲開關的機械操作外殼，使電源兩相短路產

生電弧，造成該員工㆓度灼傷。經查驗後發現該員工在測試時，㆟體

於半蹲的情況㆘進行測試以致於站立不穩，因此測試棒金屬會誤觸無

熔絲開關的機械操作外殼，造成灼傷，所以測試工作時㆒定要按照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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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小心確實進行。為防止類似災害再發生，有採取㆘列對策之必要：

(1)  檢測無熔絲開關㆒次側電壓時，㆔用電錶測試棒前端金屬裸露部

份（探針）應使用絕緣膠帶包紮，僅露出測試點。

(2)  應加強勞工安全衛生訓練，將本案力列入訓練教材，提高勞工安

全衛生知識，防止類似災害發生。

2. 在配電盤從事活線接線作業感電致死

民國 83 年 6 月，某水電工㆟於配電盤進行量測設備接線工作時，突

然發生感電死亡事故。經查驗後發現該員工在接線時，並無使用活線

作業器具或穿戴絕緣用防護具，以致於㆟體接觸到帶電體，造成災害

的發生。所以活線作業則需使用活線作業器具或穿戴絕緣用防護具方

可進行測試工作。為防止類似災害再發生，有採取㆘列對策之必要：

(1)  對於勞工於低壓電路從事接線等活線作業時，應使勞工戴用絕緣

用防護具或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

(2)  應 訂 定 安 全 衛 生 工 作 守則 ， 內 容包 括 低壓 電 路活 線 作業 安 全 事

項，報經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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